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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建立起，对未成年人开展合理矫正便成为社区矫正工作的重点，于立法和实践层面

皆展开了积极的探索。然而，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起步相对滞后，立法尚显粗略，存在一系列问

题，如法律规范体系不够完备、适用比例较低、矫正机构建设存在不足、工作队伍建设存在缺陷等。针

对这种情形，应当积极借鉴外国的有益经验，同时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施行诸如扩大未成年人社区矫

正的范围、完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法律规范体系、加快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专门机构建设等措施，以助

力推动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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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unity correction system in our country, providing reasonable 
correction for minors has become a key focus of community correction work, and active exploration 
has been carried out at both the legislative and practical levels. However, the start of the community 
correction system for minors in China is relatively lagging behind, and legislation is still rough, with 
a series of problems such as an incomplete legal regulatory system, low application ratio, insuffi-
cient construction of correction institutions, and deficienc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ork team. 
In response to this situation, we should actively learn from the beneficial experience of foreign 
countries, and at the same time, combine it with China’s specific national conditions to imp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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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s such as expanding the scope of community correction for minors, improving the legal reg-
ulatory system for community correction for minors, and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pecial-
ized institutions for community correction for minors, in order to help promote the continuous im-
provement of China’s community correction system for min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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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03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和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

通知》，随后社区矫正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试点工作。未成年人一直就是社区矫正的重点适用对象，

社区矫正试点的广泛推广也为未成年人轻微犯罪相关矫正制度开辟了新的道路。以“社区矫正”和“未

成年人”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进行文献检索，共检索到文献 460 篇相关文献，其中学术期刊 259 篇、学

位论文 160 篇。通过检索和梳理，我国对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研究自 2003 年后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

符合我国对社区矫正制度本身的探索发展历程。 
近些年来，我国学者对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 5 类。第一类是将未成年人社区

矫正制度作为未成年人犯罪保护和预防的措施来进行研究，学者张戈曦认为我国目前的青少年犯罪存在

低龄化、团队化、新型化、主体女性化等趋势，在此新形势下，要加强对青少年犯罪的预防工作，可以通

过合理但区别的社会矫正措施来实行防治[1]。学者李静萍认为未成年人保护主要分成家庭保护、学校保

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护和司法保护 6 个主题，未成年保护法进一步落实了社会主体的保护

职责，并强调进行社会保护的重点是进行社区矫正以及相关的儿童社会保护[2]。第二类是依照国外相关

制度对中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借鉴所进行的研究。学者张荆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从社区矫正的

历史沿革、界定及组织架构三个层面分析中日两国社区矫正的异同，提出建立和推动中国社区矫正的法

律制度，上移和简化现有组织架构等对策建议与思考[3]。学者江山河认为美国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起步

早，发展完善，已经形成了以法规为基础的正式化过程，充分考虑了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区别

实现了专业化和多样化，我国应当制定独立的未成年社区矫正法或者未成年人缓刑法、假释法并合理评

估，实现对未成年人矫正制度设置的专业化、多样化[4]。第三类是探究国内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与相

关理论的结合。学者黎莹和覃如峥以增权理论为基础，以广西河池市某地司法所的介入研究为参照，认

为目前我国社区矫正存在重刑倾向，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失权”处境难以被关注，提出从个人、人际

和环境三个层面为未成年犯增权，帮助该特殊群体提高适应生活的能力，顺利实现再社会化[5]。第四类

是对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具体实践现状的研究。张夏妮通过对广东省欠发达地区参与青少年社区矫正

工作的 8 个青年社会组织展开调研，发现青年社会组织在欠发达地区的实践中有促进推动青少年社区矫

正工作的积极作用，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困境，应当采取措施全面提升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的效能[6]。
第五类是探究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自身建设和完善。学者彭文华和袁小玉认为我国的未成年人社区矫

正概念过于狭隘，不利于帮助未成年人改过自新和重新融入社会，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构建，应在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基础上，扩充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内涵，将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正与未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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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纳入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并寻求“基于证据”的矫正有效性[7]。 
综上，根据相关文献可以得知，对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 5 类研究由表及里，由理论到实践，充分

地体现了我国学者对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积极探究。但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在实践中仍

然存在着诸多不足。一个制度的发展离不开自身的不断修正，如何推进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有效性，是

其中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我们应该将目光更加集中于第五类研究即对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自我完善

中，更好地推动未成年社区矫正制度对社会法治化治理的正向作用。 

2.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内涵及现状 

2.1.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内涵 

社区矫正制度起源于美国，它是一种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主要针对的是那些无需监禁、不适合监

禁或继续监禁的罪犯。作为一种非监禁刑罚方法，它以社区为纠正场所，以社区纠正组织为主体，充分

吸纳社会力量的加入，在社会参与的深度和广度上有着监狱矫正所无法比拟的优势。从社区矫正制度确

立以来，对于未成年人的轻微犯罪进行相应的社区矫正一直是该制度的重点。相对于成年人，未成年人

缺乏系统的价值观念，价值观容易在合法和违法的边缘漂移，采取社区矫正制度有利于其树立正确的价

值观念，而采取传统的监狱矫正往往效果不好，容易在监狱中学到坏的东西[8]。这使得相关未成年人一

方面学不到知识，另一方面对未成年人回归社会的就业工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容易导致其再次回归到

犯罪的道路上。因此，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相应体制规范对进一步

挽救未成年犯和进一步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有着重大意义。 

2.2.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现状 

从社区矫正制度开展试点以来，我国积极接收未成年犯参与到社区矫正中，不断探索符合当代未成

年人特点的矫正制度及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同时先进发达地区对于社区矫正制度建设的创新发展，

使得中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实践发展逐渐向智能化、精确化和管理参与的多元化迈进，比如，杭州市的拱

墅区为了推进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而建立相关的信息管理系统，通过高新技术实现对未成年人的有效

监管，同时实现公检法司数据联通，以实现监督管理的智能化。然而，我国的未成年社区矫正制度起步

相对滞后，目前仍处于摸索探究的阶段，完整的体系架构尚未构建起来，还有诸多问题亟待处理解决。 

3.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存在的问题 

3.1.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法律规范体系尚不完善 

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规范尚未构建起一个独立的体系，缺乏应有的独立性。这突出表现在，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尚未有单独的立法规定，相关规定主要分散于《刑法》《刑事诉讼法》和《社区矫正

法》当中。同时《社区矫正法》的相关规定还致使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范围过于狭窄。依据我国《社区矫

正法》第 2 条明确规定：“对于判处管制、缓刑、假释以及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施社区矫正。”

该规定从根本原则上强调了社区矫正的四类主体，却没有对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相关主体做出更大程度

的区分。这就意味着只有实施犯罪行为并被判处非监禁刑的未成年人方可适用社区矫正制度。但在实际

的施行中，社区矫正的范围过于狭隘，如此一来，很容易使得那些未达刑事责任年龄但具有严重社会危

害性的未成年人既无需接受刑事处罚，也无法通过社区矫正的方式予以惩戒。 

3.2. 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适用比例较低 

在对未成年人判处监禁刑或非监禁刑时，往往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的重刑主义思想以及特定的社会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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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影响，依旧倾向于对该类未成年人进行惩罚，致使被判处非监禁刑的比例仍然相对较低，未成年人社

区矫正工作的执行亦存在适用率偏低的状况。例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相关数据统计结果，在 2016
年，全国法院所判决的少年犯中，适用监禁刑的占比达到 64.31%，而判处非监禁刑(涵盖免刑)的则占 35.69% 
(其中，缓刑的占 30.15%，管制的占 1.02%，单处罚金的占 3.01%，免刑的占 1.52%)，同一时期，我国判

决生效的全部被告人中，总体的非监禁刑所占比率达到了 32.74% [9]。据我国司法部社区矫正管理局所

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底，18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对象仅有 7037 人，占全体社区矫正人

员总数的 1.04% [10]。由此明显能够看出，我国在对未成年人的刑罚处置上仍以监禁刑占据主导地位，非

监禁刑的适用比例依然处于不高的水平，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比例处于较低水平。 

3.3.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机构建设存在不足 

我国《社区矫正法》对社区矫正执行机构作出了相应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所设立的矫正机构乃

是社区矫正的法定实施机关。然而，现实中由于编制人员的限制，县级社区矫正机构的设置尚未完善。

因此，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工作仍由最贴近基层、熟悉地方情况的司法所来承担。2019 年，司法部公开

数据表明，我国当年总计有 40417 个司法所，其中全国司法所平均每所的工作人员仅有 3 人[11]。这一数

据切实地反映出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管理机构存在司法队伍人员数量稀少、司法资源配置匮乏等问题。 
同时，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机构与成年人社区矫正机构合为一体，虽然对于成年人和未成年人，

多数司法所会分别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但仍未单独设立专门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机构。由于未专门设立

相关机构，且在司法资源短缺的状况下，难以取得理想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效果。此外，根据《社区矫

正法》的相关规定，除司法行政机关作为实施机关外，公检法在自身职权范围内也有配合实施社区矫正

的义务，居委会、村委会等主体同样需要予以配合。这意味着我国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在主体上形成了

以司法行政机关为主导，各级相关机构参与的多元格局。这样的格局一方面有助于各方主体共同发挥作

用，缓解司法资源配置不足的劣势，但另一方面，各个主体之间协调工作、相关职能定位以及能否形成

合力，都存在着较大的难题。 

3.4.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建设存在缺陷 

构建专业化的矫正队伍是推动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蓬勃发展的关键人才支撑。当下，我国负责未

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的人员主要源自司法局的相关矫正部门。一方面，这些工作人员日常工作本就极为

繁忙，这使得他们在精力和时间分配上难以协调，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到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当中，从

而不能实现高效、精准的矫正效果。另一方面，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对相关工作人员的知识储备和实

践能力有着特定的要求。然而，在现有的司法人员队伍中，专业素质呈现出参差不齐的状况，众多人员

专业能力匮乏，难以契合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的高标准和严要求。 
参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社会工作者在专业性方面也存在着显著的短板。社会工作者在未成年人社

区矫正的过程中，属于与未成年犯接触最为频繁的群体，他们所开展的教育和帮扶工作，直接关乎未成

年犯能否成功实现矫正以及能否更为顺畅地回归社会。但由于我国当下尚未明晰社会工作者的具体标准，

大多数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能力相对薄弱，缺乏应有的专业性，这对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的实际成效产

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最后，社会志愿者的人员构成也显得较为单一。社会志愿者理应是那些具备独特能力、满怀热情且

自愿参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的专业人才。但实际状况却是，众多社会志愿者欠缺相应的专业知识，

并且有很大一部分并非出于自身的意愿而参与到社会矫正工作之中。这种情况不仅会极大地削弱他们参

与工作的积极性，还容易致使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出现诸多疏漏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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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建议 

4.1. 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法律规范体系 

为了进一步促进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发展，我们应当在契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对相关的法律

法规予以修订和协调，逐步构建完备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规范体系。 
具体而言是要构建一个综合性法律体系。首先应当强化《刑法》对于未达刑事责任年龄以及相关未

成年人进行社区矫正的直接规定，从实体层面确认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地位。同时，在《刑事诉讼法》

方面，增添并优化一系列有关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程序性规则，确保程序的合理有效性。对《社区矫正

法》中关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专章加以补充延展，并对总则的内容进行概括性的区分，形成独立的未

成年人社区矫正总则性规定，让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建设在实践中能够有法可依。还应当竭力评估

该法律体系及其在实际施行中的成效并持续改进，最终将三者的相关内容加以提炼，推进相关法规的法

典化进程，逐步形成专门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法》，促使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法律法规得以进一步健全

和完善。 

4.2. 进一步扩大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适用范围 

4.2.1. 减少未成年人监禁的适用 
我国长期秉持着重刑主义思想，这在对未成年犯的审判中亦有所体现。我们应当秉持宽宥的刑罚裁

量理念，理性处置未成年犯，积极推动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 
首先，在刑法裁量阶段，我们要坚持以非监禁为主、监禁为辅的未成年人刑法裁量理念，对于能

够判处缓刑的未成年人，应尽量判处缓刑。同时，我国未成年人与成年人的缓刑条件实际差异不大，

未充分体现对未成年人的特殊关照，且较为严苛。我们应当加以区分，例如可将未成年人被判处缓刑

的有期徒刑上限进行提高调整，进一步放宽未成年人被判处缓刑的条件。通过积极推进对被宣告判决

的未成年人适用缓刑，并采取社区矫正措施，帮助其重塑心理，而非采用不适宜其年龄阶段的劳动改

造。同时，加大罚金、附加刑的比例。如此一来，一方面能够节约司法资源，另一方面有助于其正确

重塑自我。 
在刑罚执行方面，我们要合理扩大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假释范围。我国未成年人假释范围狭窄，一

直是制约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发展的重要因素。假释犯作为社区矫正制度的重要对象，在我国现

行的社区矫正法律法规中未得到足够重视。我国刑法长期存在重减刑轻假释的观念，对于未成年人而言，

减刑后直接回归社会，往往缺乏一定时期的社会监管，容易导致再次犯罪，而假释后仍需继续履行相应

的社区义务，接受社区监管，能够在一定时间的沉淀后更好地回归社会，降低再犯的可能性。 

4.2.2. 增设保安处分性质的社区矫正 
在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仅仅是被判处非监禁刑的未成年犯，其他未成年人并未被纳

入其中。这种界定的原因在于我国的主流观念依然把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视为一种刑罚措施，这无疑

对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作用的充分施展构成了一定的阻碍与限制。 
我国应当对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范围予以拓展，引入具有保安处分性质的社区矫正。保安处分

指的是为了预防犯罪和保障社会安全，针对具有犯罪危险性的人员采取的一系列非刑罚性的处置措施。

我们应当把那些免于起诉、附条件不起诉、免于追究刑事责任、相对不起诉的未成年人主体以及具有严

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全部纳入到保安处分性质的社区矫正范畴[12]。同时，将被判处非监禁刑的未成

年人归入到刑罚措施性质的社区矫正当中。通过未成年社区矫正适用对象这一范围，可以将所有具有社

会危害性的未成年人都包含进来，进而更有效地助力他们重塑心理，实现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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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加快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专门机构建设 

为解决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机构建设存在的问题，我们应当摒弃以司法所为管理主体的传统机构模式，

基于现实状况与法律实际，构建县级社区矫正的专门机构。通过构建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不仅能够缓

解司法行政机关的相关工作压力，还能将多元管理体系转变为单独管理、多元监管的模式，使各个部门

的工作职能更为明晰，提高社区矫正的具体工作效率，推动我国社区矫正机构建设向专业化发展。同时，

我们应当合理区分成年人社区矫正机构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机构，可借鉴美日等国的有益经验，构建诸

如少年监管所之类的具体机构，由这些机构负责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13]。通过独立且专业的未成年人

社区矫正机构的建设，进一步推动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发展。 

4.4. 强化未成年人社区矫正队伍建设 

目前，负责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的主要人员通常需要兼顾多项职责，精力分散。而且他们自身的

知识储备往往难以满足工作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矫正效果。因此，我们有必要扩大未成年社区

矫正队伍的人才引入规模，适当提高相应的编制数量，为工作开展注入新鲜血液。与此同时，对现有的

工作人员也要加强重视，积极组织开展相关的职业能力培训，提升其专业素养和工作能力，从而更好地

推进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 
同时，我们应当提高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的准入标准，增强这一群体的专业性。要使社会

工作者群体成为不仅具备心理辅导能力，还拥有法律辅导素养的专业队伍。这意味着在选拔时，要对其

专业知识、实践经验、职业道德等方面进行严格考核。此外，为了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还应当提高社

会工作者的薪资待遇水平，让他们的付出与回报相匹配。 
我们还需高度重视社会志愿者在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中的参与。应当大力加强与高校的合作，通

过多种渠道加大宣传力度，全方位提升青年人自愿参与社会志愿者工作的主动性。积极吸引那些满怀热

忱、富有爱心，并且在心理学、法学等相关领域专业知识较为丰富的青年人投身到这项工作中来。 

5. 结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针对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作出了专门性规定，这充分彰显了国家和社

会对未成年犯的高度重视，同时也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具体实践活动提供了坚实且有效的法律依据。

进一步优化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深入探寻契合本国国情的相应体制规范，对于进一步挽救未成年犯

以及进一步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一直以来，未成年人社区矫正都是我国整个社区

矫正工作中的薄弱环节。我们需要从过往的经历中总结经验教训，持续采取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来完

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在未来的实践进程中，我们还应当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不断进行探索，全

力以赴地完善和发展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使其成为贴合中国国情、富有中国特色的优良制度，为未

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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